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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石峰区交通运输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区委关于住交通运输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交通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 贯彻实施辖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承担辖区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牵头组织拟定辖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发展。
（二）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组织拟订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辖区公路、水路、民航、铁路专用线等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参与拟订邮政、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政策和标准，参与拟订邮政、物流业发展中战略和规划，拟订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参与对公路两侧新建村镇、开发区等规划管理。
（三）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建设市场管理，负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项目论证、项目申报和权限内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负责交通运输项目库建设，提出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区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负责交通运输预算资金的申请、拨付和监管，负责交通运输重点工程建设管理、绩效监督，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
（四）负责辖区交通运输商、市场管理，按权限承担辖区交通运输商事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裁决，指导辖区综合交通运输和城乡客运、货运、物流业发展，监督管理辖区内道路客货运输、公共交通、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汽车租赁等，组织协调辖区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负责辖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管理，监督指导道路运输和相关服务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客运站场，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组织或协调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
（五）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石峰区交通运输局属于区级单位，石峰区一级预算单位，现有预算单位1个。本部门共有行政编制4名；事业编3名；机关工勤人员编制0名。实有人数6人，其中：在职人员6人，离休0人，退休0人。
石峰区交通运输局内设处室2个，分别是办公室、综合业务室；所属事业单位1个，石峰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1379.8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83.4万元，调整追加1196.44万元。其他资金来源0.55万元。
2023年支出557.2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5.15万元，项目支出462.06万元，结余结转822.63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高效率提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覆盖率。省交通厅2023年度农村公路路况抽检11.8公里，石峰区优良路率90.1%，排城区第二名。一是全线修复云桥线菖塘段2.5公里，二是启动上林寺路2.1公里提质，三是完成2023年度民生实事任务C223（电炉厂——芭蕉冲）的安防设施1.536公里，完成率102.4%；四是组织石峰区、经开区全面摸排农村公路坠水坠崖隐患路段3处并完成整治，完成率100%；五是完成石峰区长株高速收费站2个充电站、20个充电桩建设任务。
2、高质量打造 “四好农村路”。一是对照“路面路况良好、路肩陪护到位、边沟整理畅洁、安保设施完善、道路绿化美观”目标，对区级负责的石峰、经开的163公里农村公路进行日常管养，自检公路“好路率”81.06、良好。二是打造最美农村路，石峰区毛九路、经开区云陶线成功入选株洲市2023年乡镇“美丽农村路”，并向省交通厅推荐毛九路参选湖南省2023年“最美农村路”。从长远着眼，制定《石峰区2023——2026年三年最美农村路建设计划》，每年打造1条以上美丽农村路。
3、高效能整治铁路安全环境。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强化组织领导、督查协调，按时在10月底前完成2023年省铁路办下达石峰区的铁路环境整治任务2批次、107处。将铁路环境整治工作与石峰区发展建设相融合，创建雪峰岭公园、秋瑾故居2个铁路“立标打样”点，受到省、市铁路办领导的肯定。辖区全年没有发生铁路亡人事故。市铁路办拟将石峰区上报为铁路沿线环境整治效果较好、成绩较突出的两个县市区之一上报省铁路办，争取省级真抓实干表彰。
4、高水平治理货车超限超载。在全市1月~9月治超考核中排城区第一名。坚持标本兼治，牵头组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交警、城管、住建、科工信、农村等执法部门开展“路警联合执法”行动，一是高压打击路面违法超限超载行为，由执法部门人员按职责分工依法查处；二是进一步夯实企业的治超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属地镇街监管责任；三是广泛宣传治超政策、成效，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截至11月20日，各执法部门累计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2014台，扣驾驶证1887分、罚款73万余元，经验做法被人民网等国家级媒体采纳3篇、被红网、株洲日报等省、市级媒体采纳21篇。
5、高品质稳住行业安全基本盘。一是圆满完成2023年春运工作任务。二是加强“两客一危”企业安全监管，开展日常检查4次，节假日领导带队检查5次。三是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组织全面摸排辖区机动车维修企业172家，整治隐患问题114个，并报市整治办、区纪委。四是完成路域环境隐患整治任务2个，完成率100%。
6、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学习宣传责任，通过局中心组学习、如法网、学习强国平台、湖南省干部在线教育平台，全局干部职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国家安全法、信访工作条例和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等法律法规办法，结合联合检查企业、路面联合执法、路政宣传月、122全国交通安全日、联点社区宣传法律政策等活动，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局中心组学法5次，在单位、企业宣讲公路法等法律政策2次。全局干部6人参加如法网学习率100%、合格率100%、考试通过率100%。
7、高站位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是落实党建“第一议题”制度，开展主题教育，按要求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组织生活会等活动。定期维护更新全国党员系统、株洲党建系统、红星云管理系统。二是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创建“清廉机关”，持续推进反“四风”、反腐败工作，定期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培树并弘扬交通运输领域风清气正的工作作风。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项目资金总额1277.4万元，实际支出462.06万元。
1．项目“定制公交线路”年初预算金额240万元，实际支出120万元，结余结转12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120万元，主要用于定制4条公交线路，综合整治道路交通顽疾，解决老百姓的交通出行难题，改善出行环境，缓解交通拥堵。
2．年中预算调整项目“茅九路生态资源产业路改建”预算金额218万元，年中调减109万元，实际支出109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109万元，主要用于茅九路生资源产业路的改建项目的工程费用。
3．年中预算调整项目“农村公路建设补助资金”预算金额752.32万元，年中调减280万元，实际支出159.33万元，结余结转312.99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159.33万元，主要用于郭太路、霞长路、茅九路三路建设项目的施工费用。
4．年中预算调整项目“农村公路日常养护专项”预算金额444.45万元，年中调减24.8万元，实际支出39.3万元，结余结转380.35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39.3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和农村道路的整修，确保了全区管养的农村道路养护合格。
5．年中预算调整项目“疫情防控应急资金”预算金额36.43万元，实际支出34.43万元，结余结转2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34.43万元，主要用于新冠疫情期间在城铁站、株洲北高速收费站等“三站一场”交通站场开展24小时疫情防控、防疫宣传、保障等工作。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且尚未制定系统、规范的绩效管理工作流程和操作细节，绩效指标和标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未能细化、量化绩效指标，突出绩效特色。
2．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牢固树立，绩效管理专业人员匮乏。对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认识不够，单位内部绩效管理工作力量薄弱，多数以财务人员牵头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推动机制不全。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下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和标准，细化、量化预算绩效管理指标，突出绩效特色，让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明白预算绩效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提高单位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预算管理责任意识，用绩效考核结果来进行鼓励，激发每一个工作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确保自身绩效管理的改革和完善。组织人员学习预算绩效考核管理相关知识，加强工作人员素质方面的培训，为单位内部营造一个“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良好氛围。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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